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跨域整合設計學程暨設計技優專班 

產業實務學期/學年實習課程 學分抵免申請書 

申請日期: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 

抵免科目 

□技術加值實務實習(一) 

□技術加值實務實習(二) 

□專題實務實習(一)  

□專題實務實習(二) 
學號  

職種  
申 請 

抵 免 學 分 

(團體參賽之同學請寫共同申請人之申請抵免

學總和) 

學分抵免方式 

證照抵免 

□證照名稱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檢附證明文件：□證照正本 

競賽獲獎 

競賽性質：□全國性 □國際性 

競賽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獲獎名次：□金牌 □銀、銅牌 □佳作、優選 □入圍 

檢附證明文件：□獲獎獎狀正本 

回原培訓 

單位指導 

指導單位：□原培訓單位 □其它培訓單位 □母校 

※請檢附以下附件 

1. □【回原培訓單位指導抵免學分申請佐證資料表】 

2. □實習時數登記表 

3. □實習週誌 

4. □照片/影片，擇 1提交 

全國技能

競 賽 

屆數：____________；檢附證明文件：□ 獲獎獎狀正本 

獲獎名次：□金牌 □銀牌 □銅牌 □優勝 

國手培訓 檢附證明文件：□國手培訓計畫書資料 

說 明 

1. 本申請書審核通過後，正本留存辦公室，提供影本予申請人收執備存。 
2. 回原培訓單位指導比照實習辦法，需有指導員、每日記錄工作內容、拍攝相關照

片、影片，經由指導員審核通過方可抵免。 
3. 回母校培訓請填實習時數登記表、實習週誌（評語部分須請老師或指導員簽

章），連同本申請書一併送至技專辦公室。 
4. 此抵免方式可與實習課程互相配合，惟須遵照規定，在期限內提出抵免申請即

可。 
5. 抵免申請書填寫完畢，請先與班導師討論、核章後，再送至學程辦公室審核。 

導 師 

核 章 
 共同申請人簽名  

審 核 結 果 

□審核通

過 

□審核不

通過 

核定抵免學分： 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

 

共同參賽者學分分配切結書 

 

本人同意以_____________________競賽，抵免實習課程【(課

程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】，且抵免學分之分配按照以

下比例: 

 

共同參賽者 1:____(姓名)______，(學號)，抵免_____學分。 

共同參賽者 2:____(姓名)______，(學號)，抵免_____學分。 

共同參賽者 3: ____(姓名)______，(學號)，抵免_____學分。 

 

合計_____學分 

 

本人聲明完全自願，且抵免學分之分配已經所有共同參賽者

討論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  
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(請親簽) 

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跨域整合設計學程暨設計技優專班 

產業實務學期/學年實習課程 學分抵免申請書(範例) 

申請日期: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李◯◯ 

抵免科目 

☑技術加值實務實習(一) 

□技術加值實務實習(二) 

□專題實務實習(一)  

□專題實務實習(二) 
學號 B11000000 

職種 木工 
申 請 

抵 免 學 分 

3(團體參賽同學請填寫共同申請人申請抵免學

分之總和，請參考實習要點第四條之規定。) 

學分抵免方式 

證照抵免 

□證照名稱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檢附證明文件：□證照正本 

競賽獲獎 

競賽性質：■全國性 □國際性 

競賽名稱：__◯◯◯◯競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獲獎名次：■金牌 □銀、銅牌 □佳作、優選 □入圍 

檢附證明文件：□獲獎獎狀正本 

回原培訓 

單位指導 

指導單位：□原培訓單位 □其它培訓單位 □母校 

※請檢附以下附件 

1. □【回原培訓單位指導抵免學分申請佐證資料表】 

2. □實習時數登記表 

3. □實習週誌 

4. □照片/影片，擇 1提交 

全國技能

競 賽 

屆數：____________；檢附證明文件：□ 獲獎獎狀正本 

獲獎名次：□金牌 □銀牌 □銅牌 □優勝 

國手培訓 檢附證明文件：□國手培訓計畫書資料 

說 明 

1. 本申請書審核通過後，正本留存辦公室，提供影本予申請人收執備存。 

2. 回原培訓單位指導比照實習辦法，需有指導員、每日記錄工作內容、拍攝相關照片、影

片，經由指導員審核通過方可抵免。 

3. 回母校培訓請填實習時數登記表、實習週誌（評語部分須請老師或指導員簽章），連同本

申請書一併送至技專辦公室。(注意:回母校培訓之同學事前務必提交預先審查表，請至學

程官網下載) 

4. 此抵免方式可與實習課程互相配合，惟須遵照規定，在期限內提出抵免申請即可。 

5. 抵免申請書填寫完畢，請先與班導師討論、核章後，再送至學程辦公室審核。 

導 師 

核 章 
(請務必給導師核章) 共同申請人簽名 李◯◯、黃◯◯(請親簽) 

審 核 結 果 

□審核通

過 

□審核不

通過 

核定抵免學分： 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

 

共同參賽者學分分配切結書 

 

本人同意以◯◯◯◯競賽，抵免實習課程【技術加值實務(一) 】，

且抵免學分之分配按照以下比例: 

 

共同參賽者 1: 李◯◯，(B11000000)，抵免 2 學分。 

共同參賽者 2: 黃◯◯，(B11000001)，抵免 1 學分。 

(欄位可自行增減) 

 

合計 3 學分 

 

本人聲明完全自願，且抵免學分之分配已經所有共同參賽者

討論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  

具結人：李◯◯、黃◯◯ (請親簽) 

 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2  月 5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